
模范夫妻

遗憾没有子女

张先生和陈小姐各自怀揣着梦想

从老家来到上海工作， 在一次商业活

动中相遇， 两人一见钟情， 后续交往

中发现彼此的价值观十分契合。 于

是， 他们很快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张先生和陈小姐感情一直很

好， 是朋友圈中的“模范夫妻”。

因为都是从外地来到上海， 所以

两人也都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上海创下了一份属于自己家业。 婚

后， 他们互相扶助发展事业， 经过不

懈努力， 终于在上海买车买房。

然而， 人生难免有遗憾。 因为年

轻的时候， 张先生和陈小姐都将精力

全部放在了事业上， 从而错过生育的

黄金年龄， 此后虽经努力， 但陈小姐

始终没能生育。

而这份遗憾也成了双方父母最大

的心病， 也为后来长达三年的遗产争

夺大战埋下了伏笔。

丈夫去世

继承引发纠纷

2022 年 6 月， 张先生因病去世，

陈小姐还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中无

法释怀， 张先生的父母却很快有了

“小动作”。

张先生的父母来到上海参与料理

儿子的后事时， 住在张先生和陈小姐

共同购买的房屋中。 但之后， 他们表

达了要在上海定居的意思， 认为这处

房产是儿子留给他们的住所。

在与陈小姐共同居住期间， 两人

对陈小姐颇多指责， 双方爆发了争

执， 家庭矛盾不断升级。 最终， 陈小

姐不堪其扰， 被迫搬离房屋， 在外租

房居住。

但是没想到， 还没等陈小姐喘口

气， 张先生的父母又有了新的动作。

他们一纸诉状将陈小姐告上了法庭，

要求分割张先生遗留的财产。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在张先生生前没有留下

遗嘱的情况下， 父母和配偶都是第一

顺位的继承人， 对于张先生的遗产有

同等的继承权。

就这样， 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伤

中走出来的陈小姐， 又要独自一人面

对张先生父母提起的争产诉讼。

通过朋友介绍， 陈小姐找到我们

律所， 向我们团队讲述了自己面对的

困局。 同为女性， 情感上相对比较能

理解和共情陈小姐， 但是作为专业律

师， 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从法律上维护

属于她的合法权益。

正式接受委托后， 我们团队迅速

梳理了张先生的遗产范围， 确认陈小

姐的分割意见。

在梳理张先生遗产范围时， 我们

发现张先生父母所主张的遗产中有属

于陈小姐的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 本

案的第一个法律要点， 就是要厘清夫妻

共同财产中陈小姐个人的部分。 在此基

础上， 才是遗产在三个继承人之间如何

分配的问题。

两次诉讼

纠纷得以化解

我们梳理后发现， 张先生和陈小姐

财产除了房产、 车辆、 存款、 股票之

外， 比较复杂的是他们购买的不同种类

的保险。 也正是因为不同种类保险的理

赔和性质问题， 陈小姐和张先生父母接

连打了两场诉讼， 耗时三年。

在第一场诉讼中， 因为保险金额尚

未确认， 法院只处理了房产、 车辆、 车

位、 股票和存款。 但是这些财产都是陈

小姐和张先生在长达 20 年的婚姻中辛

苦挣来的，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在进行

遗产分割时， 需要将属于陈小姐的一半

份额先析出， 剩余的一半才能作为张先

生的遗产进行分割。

在进行遗产分割时， 张先生父母以

自己年事已高、 缺乏生活来源等为由要

求多分， 并强调自己失去了唯一的孩

子， 无人养老送终， 希望法院支持自己

的诉请。

对此， 我们以陈小姐与张先生共同

奋斗多年， 财产的累积有自己大部分功

劳为由应对。 通过法官的多次调解， 这

部分遗产基本做了平均分割。

随后， 未处理的保险部分又成了双

方的争议焦点。

在部分保险理赔结束后， 张先生的

父母马上提起了新一轮的遗产分割诉

讼。 在这轮诉讼中， 主要涉及张先生在

婚内购买的各种保险。 以医疗险、 年金

险和年金为例， 除了有明确受益人的年

金险， 对于未明确受益人的医疗险和年

金险， 双方争执不下。

作为陈小姐的代理人， 我们通过分

析法条， 研读判例， 发现司法实践中对

此看法不一。

为此， 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材料、 完

整的代理词， 全力以赴为陈小姐争取属

于她的权益。

在开庭审理后， 法官再一次组织了

调解， 并且对我们的意见进行了充分地

考虑， 也积极地做了张先生父母的工

作。 最终， 双方达成的调解意见是对于

医疗险和年金险的理赔金， 一半作为张

先生和陈小姐的夫妻共同财产先予分

割， 另外一半再作为张先生的遗产， 由

张先生的父母和陈小姐三人均分。

历时三年， 这场遗产纠纷终于落下

帷幕， 陈小姐对于分割结果表示满意。

逝者已逝， 生者仍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

未来， 希望陈小姐和张先生的父母都能

尽快走出亲人逝世的悲伤， 开始新的生

活。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曹佳

  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

险管理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

着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 越

来越多人选择购买保险以规

避将来的风险， 或将自己的

财富通过保险公司交付给想

交付的对象。 但是， 因为保

险性质的复杂性， 常常会引

发争议和纠纷。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民事部

分） 纪要》 规定： 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投

保，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

夫妻一方， 离婚时处于保险

期内， 投保人不愿意继续投

保的， 保险人退还的保险单

现金价值部分应按照夫妻共

同财产处理； 离婚时投保人

选择继续投保的， 投保人应

当支付保险单现金价值的一

半给另一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

妻一方作为被保险人依据意

外伤害保险合同、 健康保险

合同获得的具有人身性质的

保险金， 或者夫妻一方作为

受益人依据以死亡为给付条

件的人寿保险合同获得的保

险金 ， 宜认定为个人财产 ，

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

妻一方依据以生存到一定年

龄为给付条件的具有现金价

值的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

金 ， 宜认定为夫妻共同财

产 ， 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

外。

虽然有了上述司法解

释，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不

同审判者对于法律条文解读

的差异性及案件所涉事实的

复杂性， 往往会导致不同的

审判结果， 这也是基于审判

者的自由裁量权。

本案中， 陈小姐的权益

能通过法院调解最终得以保

障， 或许也是审判者在分析

和判断本案案情时， 其审判

观点更倾向于我们的代理意

见。

因此， 哪怕分割的财产

内容一致， 所涉及的具体案

情不同， 最终的案件结果也

可能不同， 需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对于在婚内购买的保

险， 笔者建议尽量对受益人

予以明确， 避免日后对于保

险金的归属产生纠纷。

购买保险

尽量明确受益人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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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结婚 20 年却没有生育子女， 丈夫突发重病去

世，且生前未订立遗嘱。 他留下的房子、车子、存款、股票、基金

及多份保险等丰厚财产，引发了男方父母与儿媳之间的遗产争

夺大战……

丈夫去世

公婆起诉争遗产

涉及保险

多番调解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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